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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民法总论也是我我年民法教学的总结。
实际上，五年来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讲课中已经使用它作为教案。
每一年，根据教学反馈以及学术进展，我总是尽所能地做出修正。
为了阐释正，为了阐释和探讨中国目前的民法总论体系，我以传统框架为参考坐标，对目标中国民事
立法所立足的总论体系，我以传统框架为参考坐标，对目前中国民事立法所立足的总论部分主要理论
或理由，也作了归纳定性，对目前中国民事实践遇到的有关重要问题，也进行了梳理。
我对此所优质的工作，不只是阐释、比较不同法域，而是更注意探求合理性，并尽可能在思考中提出
自己的学理建议，期望引起学界共鸣。
本书还特别试力弥补国内有关教材在某些方面不够深入的不足，例如在第三章“权利主体”和第四章
“法律行为”，我均使用了很长篇幅，以便更充分呈现其学术背景和不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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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卫球(1968～)，江西吉水人。
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教研室。
著有《民事救济权论》、《企业集团法律透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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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    摘                                  书    摘    二、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    传统民法发源于罗马法，但真正成就于近代
欧洲。
近代欧洲国家吸收共同的文化成果，在承继罗马法的基础上，复兴和发展了民法。
在这些国家，尽管存在各自的立法政策的一些差别，但是由于共同承继了罗马私法传统价值观，同时
又共同接受了欧洲启蒙思潮的影响，在民法上，形成了一套共同的较为稳定的法律价值观，并且依不
同层次的法律原则加以表现。
其中，居于最高层次的贯穿全部民法体系的共同性价值准则，我们称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如此根深蒂固，成为之后西方社会对私法的一般理解，以致于之后立法者都自觉地将之贯彻
于私法，作为民法制定法的基本指导准则。
    传统民法在近代的发展，与个人主义追求有密切的联系。
近代欧洲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奉行“自由平等”观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对
封建社会特权、身份不平等的激烈斗争，因此，在法律上要求贯彻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的主流思潮。
在这一背景下，传统民法立足于“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观念，形成了著名的四项法律原则：人
格平等原则、私有权神圣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
它们体现于民法全部规范之中，有的被明确地宣示，但更多不具有实在规范的形式。
    (一)人格平等原则：也称主体资格平等原则    平等观念是民法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前提。
古希腊观念中就已发展平等观念，如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提出：“在公民私权方面，人人平等。
”但是，罗马法因维护奴役制度以及区分人格等级而未能真正确立法律人格平等。
    近代民法在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宣示确立人格平等原则。
《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  “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
”第7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按照宪法与选举法取得的政治权利为条件。
”之后，其他国家均继承了法国法这一原则，例如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11条就明确宣示全面的人
格平等原则：“(一)人都有权利能力。
  (二)在法律范围内，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及义务能力。
”    不过，法国在民法典初期，在家庭法、继承法领域保留了家长财产制以及某些家长特权，对妇女
和未成年人没有贯彻全面平等。
不久，法国人就意识到全面人格平等的要求，并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修正。
几经修正之后，《法国民法典》逐渐在亲属法和继承法领域清除了主体资格不平等的现象。
另一个保留家长特权和丈夫特权比较典型的国家是日本，它也在1947年民法修正中完全删除了第四编(
亲属)第二章“户主与家族”全章33条、第五编(继承)第一章“家业继承人继承制度”全章28条，废止
了日本固有的家族制度，从而在形式上贯彻了夫妻同权、两性平等。
经1947年修正的日本民法第一条明确宣示：“对于本法，应以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的平等为主旨而予
以解释。
”    人格平等原则在近现代民法的确立，意味着近现代民法上的个人的地位可以归纳为：“承认所有
的人的法律人格完全平等”，由此所肯认的法律人格是“可由自身意思自由地成为与自己有关的立法
者”，是不考虑知识、社会及经济方面的力量之差异的抽象的人，在其背后的是“在理性、意思方面
强而智的人像”。
    人格平等具体可以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主体资格平等。
任何自然人因出生而当然平等享有权利能力，得为民法主体，不因身份、性别、地位和其他原因而差
别。
主体地位平等。
平等是特权的对立物，所谓特权，指不合理的法律照顾，它是基于不合理根据而产生的差别待遇，如
根据社会出身不同而在私权享有上有所差别。
每一民法主体在民法上受平等规范，任何人不享有特权；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当事人还享有平等自治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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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平等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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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二版序言第二版序言    拙著《民法总论》初版发行于去年四月，感谢同仁和读者厚爱，短期便告售
罄。
考虑到一年来国内外民法学理、制度、实务已有不少新进展，加上初版在文字等方面有不少疏漏，我
商请出版社放弃了重印计划，改为修订再版。
本次修订的重点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六节、第五章第三节第四部分；其他部分则主要是进行了
文字校正或者局部的结构调整。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翟志勇同学，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的任华敏、周林刚、梁笑准、田夫、王晶、
宁奉平、李楠、林辛建等同学主动参与了资料核对和文字修订工作，研究生院二零零二级全体民商法
研究生担任了初校工作，我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借此次再版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恩师江平先生，因他十余年来悉心指导我才得以初窥民法门径。
在本书出版前后，谢怀拭先生、杨振山教授、梁慧星教授、孙宪忠教授、王利明教授、赵旭东教授等
前辈或学长均给予过我莫大的鼓励，在此谨表敬意。
徐国栋教授不吝评论，使我深感荣幸，他的法学素养以及自由气质亦为我所倾慕。
王涌博士、刘智慧博士、王轶博士、梅夏英博士、葛云松博士等学友情深，使我倍添温暖。
法理学界的许章润教授、贺卫方教授、舒国滢教授、郑永流教授、程春明博士等多年来一直给予帮助
和关心，实乃我的良师益友。
我的太太华航多年来全力以赴，支持我伏案写作，趁此机会我要表达对她的感激。
当然，我有幸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智慧而又富有朝气的学生，更是我的灵感之源，这本书正是因为他
们的激发才得以完成。
                                                                    龙卫球                                                         2002年11月29日于军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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